
2009益阳首届房地产交易展示会

参  展  合  同
甲方:  
乙方:  2009益阳首届房地产交易展示会组委会秘书处
    为共同办好2009益阳首届房地产交易展示会，满足益阳人民日益增长的住房需求，促进益阳房地产业全面健康发展，经友好协商，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。

    一、甲方积极参展，预定          区展厅         号展位，展位价格人民币          元,甲方承诺于     月    日之前将资金打入乙方指定帐号。

     二、乙方承诺回报如下：

     特装展位(面向房地产企业)：

(1)《益阳日报》、《益阳城市报》名列参展企业广告一次；

(2) 益阳电台整点播报不少于10次：

(3)会展现场祝贺条幅一条。

标准展位(面向家装企业和房地产相关行业)：

(1)《益阳日报》名列参展企业广告一次。

(2) 会展现场祝贺条幅一条。
三、参展企业必须在此合同签定后三个工作日内，将参展费全额汇至组委会指定银行，否则不安排展出，组委会有权将其展位转让他人。

    四、参展商必须按组委会规定展位标准布展，不得超面积、超高、占用通道。

    五、参展商严禁自带音响入场，由组委会统一安排。

六、参展商展位搭建应遵守施工安全和消防安全规定，如有违反，组委会有权取消其参展资格，所交展位费概不退还。各参展商必须认真落实各项安全责任，对蓄意破坏会展安全秩序者，组委会将视情节轻重严肃查处。对不认真履行安全责任而造成事故发生者，参展商独立承担其法律责任。同时，组委会下发的其他相应参展规定和附件一并生效。
甲方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签章：
授权代表：（签名）                  授权代表：（签名）
2009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2009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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